
2015 淡水商圈創意行銷企劃競賽
一、活動緣起：
淡水商圈目前已經成為全國最熱門的週休二日景點，不僅是大台北地區居民最佳的第三空間，也是國外旅客最愛的區域之一。本競賽鼓勵青年學子發揮創意共同與社區共同投入地方特色行銷活動，特舉辦本次競賽活動。
二、活動主題：
   協助淡水商圈及鄰近八里、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等區域進行商圈創意行銷，將淡水商圈整合鄰近區域之地方特色透過電子商務提案加以推廣。
3、 主辦單位：淡水商圈觀光文化協會、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承辦單位：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協辦單位：元智大學知識服務與創新研究中心
4、 參賽資格：
1. 全國各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學生。
2. 參賽同學三至六人組成一隊，但一人只得參加一組隊伍(可跨系或跨校組隊)。
3. 參賽過程中不得臨時更換成員。
4. 每隊需有指導老師，每位指導老師會頒發指導證明；參賽隊伍會發給參賽證明。

5、 競賽獎勵：
每組各取前三名及佳作數名
1. 冠軍： NT$5,000元、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2. 亞軍： NT$3,000元、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3. 季軍： NT$2,000元、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4. 佳作：取數名，參賽者獎狀各一紙
六、活動辦法
   本比賽分三階段進行，分別為店家觀摩、初賽及決賽。為強化同學對於商圈活動之瞭解，產業行銷活動詳細辦法如下：
【第一階段-淡水商圈觀摩活動】
1. 報名時間：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4月19日止
2. 線上商家觀摩場次報名：http://www.itamsui.org.tw
(1) 洽詢專線：02- 26206818許小姐
(2) 競賽網站 : http://210.60.9.181/2015tamsui/
(3) 店家提問下載：http://goo.gl/vktS86
(4) 活動Q&A：http://goo.gl/xdTsqD
3. 淡水商圈觀摩活動參與廠商：
(選擇一家參賽，可觀摩若干家或只觀摩一間) 
登峰魚丸博物館、醍醐大師、淡水商圈觀光協會、Mori 年輪蛋糕、
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狗狗公園-快樂狗旅館、亞太飯店、
香草街屋、淡水魚的店、教士會館共10家。
【第二階段-學生創意提案初賽】

1. 報名和書面提案收件時間：2015年4月26日止 (掛號郵戳為憑）
2. 報名流程：

(1) 請E-mail報名表至aucrowncoast@gmail.com
(2) 書面送件地址：251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3號2樓 許小姐 收
3. 徵件要求：
(1) 初賽參賽作品以PowerPoint簡報呈現，含封面頁，單面彩色列印，請膠裝。

(2) 完整寄送參賽資料包含

· 報名表一份

· 簡報列印一式5份 (初賽每份不含封面頁最多10頁，如超過將扣分)
4. 結果公布：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
5. 評選標準：
(1)  資格審查由淡水商圈協會及業界審查委員會針對參賽案件進行 資格審查篩選，凡參賽資料不齊全或缺少者皆於篩選時進行淘汰。
(2)  依書面審查分數，錄取10隊晉級決賽。晉級決賽名單與時程表將公告於競賽網站，並電話通知各組。
(3)  競賽網站 : http://210.60.9.181/2015tamsui/
【第三階段-決賽】

1. 對象：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
2. 決賽時間：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
3. 線上商家觀摩場次報名：http://www.itamsui.org.tw（截至2015年5月29日）
4. 繳交資料：(2015年6月6日前掛號郵戳為憑)
(1) 參賽作品PowerPoint簡報20頁為限、PDF全文檔案15頁為限，均雙面彩色列印，膠裝。
(2) 完整參賽資料包含

· 報名表、授權同意書各一份
· 書面報告一式5份
· Email參賽作品PPT簡報和書面報告PDF檔至aucrowncoast@gmail.com (2015年6月6日前逾時不受理)。
5. 送件地址：251 新北市淡水區大智街37號1樓 許小姐 收
6. 決賽規定：
(1) 各隊須於口頭報告場次之前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
(2) 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需按規定之報到時間到現場進行口頭報告，報到時間和地點會另行通知。
(3) 晉級決賽之參賽隊伍每位隊員皆需參與口頭報告(10分鐘)或回答評審提問之問題(10分鐘)。
七、評選標準：

	
	評 分 項 目
	配分比

	第一階段
初賽
	計畫可行性
	50%

	
	創意表現
	30%

	
	內容完整性
	20%

	
	小計
	100%

	第二階段
決賽
	表達能力
	20%

	
	簡報內容
	30%

	
	現場問答
	50%

	
	小計
	100%

	總成績
	100%


八、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應由學生自行製作，指導老師只能以指導者之身份督導學生，不能代為製作，如違規定，取消作品之參賽資格。

2. 凡入圍之作品，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作品參賽資格，並追繳其若有領得之獎金與獎狀。

3. 為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同意無償授權主單位，供重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並擁有將該參賽作品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專輯，以營利或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另立授權同意書。
4. 凡參賽作品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請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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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編號:請勿填寫，由主辦學校統一編號。

2. 郵寄至：

……………………………………………..
2015淡水商圈創意行銷企劃競賽

【授權同意書】

1. 凡入圍之作品，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政府法令，經他人檢舉並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作品參賽資格，並追繳其若有領得之獎金與獎狀。

2. 為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同意無償授權主單位，供重製、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並擁有將該參賽作品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專輯，以營利或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權利。

3. 比賽之書面資料及簡報檔內容嚴禁標明學校與指導老師姓名，以免影響比賽公平性。
4. 所有參賽作品的資料概不歸還。
5. 參賽者對上述各項之約定均無任何異議。

同意以上條款請簽名，如打字，旁邊亦請簽名  ※未依規定簽名者視同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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